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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浙江永和制冷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交易事项的核查意见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作为浙江永和制冷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永和股份”或“公司”）的保荐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2020 年 12 月修订）》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就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的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内蒙古永和氟化

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内蒙永和”）拟与公司实际控制人童嘉成先生签订《房

屋租赁合同》即关联交易所涉及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查，本着独立判断的原则，

发表核查意见如下： 

一、 关联交易概述 

1、内蒙永和因日常经营管理需要，同时进一步优化员工住宿环境，内蒙永

和拟与公司实际控制人童嘉成先生签订《房屋租赁合同》，承租童嘉成先生所拥

有的位于内蒙古自治区四子王旗乌兰花镇晟泰新村的 43 套房屋作为员工宿舍，

租赁房屋面积共计 4,342.98 平方米，租赁期限为 3 年，自 2021 年 11 月 01 日至

2024 年 10 月 31 日，年租金为 516,000 元，租金共计 1,548,000 元。 

2、内蒙永和为公司全资子公司，交易对方童嘉成为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

根据上交所《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本次房屋构成关联

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3、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

关联交易事项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无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 关联方基本情况 

关联自然人：童嘉成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童嘉成先生为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现任公司第三届

董事会董事，截至目前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 11,439,250 股，占公司股份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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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的 4.29%。 

三、 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类别为租入资产，交易标的位于内蒙古自治区四子王旗乌兰花镇

晟泰新村，拟用作公司员工公寓，租赁房屋共计 43 套，租赁面积合计 4,342.98

平方米。 

内蒙永和本次向关联方租赁的房产为童嘉成先生自购的商品住房，目前已

完成网签交房等程序，正在办理房屋产权证书过程中，预计办理不存在实质障

碍。鉴于该房产仅作为员工宿舍使用，本次关联交易标的暂未取得权属证书的

情况不会对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四、 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交易的租赁价格根据所租房屋所在地的市场价格，经双方协商确定，

实行市场定价，不存在利用关联方关系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行为，亦不存在损

害公司合法利益及向关联方输送利益的情形。 

五、 关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拟与童嘉成先生签署《房屋租赁合同》，主要内容如下： 

1、房屋租赁合同主体： 

出租方（甲方）：童嘉成 

承租方（乙方）：内蒙古永和氟化工有限公司 

2、出租房屋地址：内蒙古自治区四子王旗乌兰花镇晟泰新村 

3、房屋面积：共计租赁 43 套，总面积为 4342.98 平方米 

4、租赁期限：2021 年 11 月 1 日至 2024 年 10 月 31 日，共计 36 个月。 

5、租金标准及支付方式：租金每套每年人民币 12,000 元，共计租赁 43

套，租金按年支付，年租金为人民币 516,000 元，租金共计 1,548,000 元。 

六、 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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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公司内蒙永和本次向关联方租赁房屋是为了满足其日常经营管理需要，

优化员工住宿环境，有利于稳定公司优秀人才队伍，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

益。本次交易属于正常商业行为，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对关联方不会

形成依赖。本次交易遵循了市场原则，定价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

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

影响。 

七、 审议程序 

1、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本次关联交易系公司日常经营管理所需，具有必要性

和合理性。本次交易价格符合公允的定价原则，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产生影

响，符合公司的发展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

小股东利益的情况。独立董事同意将《关于全资子公司租赁房产暨关联交易的

议案》提交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 

2、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本次关联交易是为了满足公司日常经营管理需要，为

公司员工提供宿舍便利，有利于稳定公司员工体系，符合公司的长期发展战

略。本次关联交易遵循了公平、公正的市场定价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

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未发现本次关联交易对公司的独立性

产生重大影响的情况。本次关联交易的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独立董事同意本次关联交易事项。 

3、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意见 

公司于 2021 年 10 月 28 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审

计委员会同意本次关联交易，并同意将《关于全资子公司租赁房产暨关联交易

的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公司于 2021 年 10 月 28 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全资子公司租赁房产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童建国先生、童嘉成

先生回避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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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监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21 年 10 月 28 日召开了第三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全资子公司租赁房产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八、 保荐机构意见  

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

独立董事对本次交易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其审议程

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证券发行上市

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0 年 12 月修订）》等

相关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关联交易不存在损

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综上，保荐机构同意公司上述拟向关联方租赁房产的关联交易事项。 

（以下无正文） 

 

  




